采购需求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下列采购需求中：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供应商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供应商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本项目不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在合同、担保措施生效以及具备实施条件后3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项目总预算的40%作为预付款。剩余款项按单个项目支付工程进度款：每季度支付完成工程量的70%，工程竣工且验收合格结算完成后一次性付清（单个零星工程结算价=依据磋商文件规定的方法计算得出的工程竣工审定价×中标费率）

（注：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交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具的预付款保函或其他担保措施；在签订合同时，供应商书面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采购人可不适用前述规定。）

	2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服务期限
	360日历天

	4
	主要标的所属行业
	建筑业

	5
	投标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全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和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二、项目概况
三河镇2024年道路交通隐患整改项目（一期），项目位于三河镇镇区，为及时有效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拟通过竞争性磋商确定一家实施单位，对三河镇范围内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进行及时修复整改。可能发生的工程主要类别涵盖市政工程、环保工程、绿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等采购人行政管理区域内可能发生的零星市政施工工程。
三、服务需求
（一）本项目小额零星工程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范围：

（1）市政道路维修；

（2）空闲地整治工程；

（3）文明创建涉及的相关零星工程；

（4）部分突发性工程及环保督察、上级督办的紧急工程；

（5）公共设施维修改造；

（6）道路及附属设施维修工程；

（7）其它由采购人随机发包的的零星施工任务。

（二）主要服务要求

1.接到采购人通知后，成交供应商应于一小时内予以响应，安排专人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处开展前期对接工作。如接到的任务单为应急突发任务，成交供应商应在3小时内响应并组织人员进行施工。

2.成交供应商需要安排1名现场负责人保持与采购人的日常沟通对接，随时随地了解采购人的服务需求，对采购人单位拟开展的施工活动，提出合理化、可行性建议，负责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并按采购人要求随时提交项目相关资料。

3.质量保修期

单个零星施工工程质量保修期为2年。在保修期内，成交供应商施工的工程出现质量问题，采购人要求维修的，自接到采购人通知之时起（包括电话通知）24小时内成交供应商必须到场维修处理，否则采购人自行组织人员维修，所发生的维修费用及对业主的损失赔偿费用全部将从成交供应商的项目费用中予以扣除。
四、报价要求
1.本项目采用费率报价，费率不得高于100%，否则投标无效，报价费率小数点后保留不超过两位小数（如供应商报价费率为55.555%，小数点后第三位直接舍去，评审时供应商的评审费率即为55.55%）（本项目报价中所指费率即基于单个项目最终竣工审定价基础上的折扣率）。

2.单个工程项目结算支付价款的确定

单个零星工程结算价=依据工程竣工审定价×中标费率（若中标费率为80%，按前述标准计算工程竣工审定价为A万元，则最终结算支付价款为:A×80%万元）。

其中工程竣工审定价为审定部门依据相关定额，根据实际完成工程量计算得出。

结算价为工程竣工后采购人实际应当支付的价款。

（1）单个小额零星项目工程结算和审定采用2018版安徽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包括《安徽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安徽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安徽省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用编制规则》《安徽省建设工程计价定额(共用册）》《安徽省建筑工程计价定额》《安徽省装饰装修工程计价定额》《安徽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安徽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计价》定额》《安徽省仿古建筑工程计价定额》和《1999年全国统一房屋修缮工程预算定额安徽省综合价格》（税率不予调整）。人工费调整执行合肥市造价站最新相关文件规定；取费程序及标准执行合肥市造价站的规定。

（2）主要材料约定：主要材料价套用当月合肥地区建设工程材料市场信息价（正本）；信息价中不含的主材价格及特殊材料需经采购人、成交供应商及采购人的审定部门或由其委托的中介机构共同询价确定。

（3）成交供应商应根据磋商文件和国家相应施工规范以及与此相关的报价编制依据、资料、文件进行计价。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工程实际情况和风险，编制报价。

（4）工程验收后十四天，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竣工验收资料一套，并提交项目决算申报书。
五、其他要求
1.项目需要在不影响生产生活情况下施工，如因项目施工工期紧迫，需进行夜间加班，成交供应商不得拒绝。

2.成交供应商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工人需要无条件服从采购人的现场管理，不得对施工周边环境、居民生活等造成不良影响，否则采购人有权随时解除合同。

3.成交供应商签认单个项目的《施工任务通知单》后，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施工，否则采购人有权按考核管理办法予以处理。

4.成交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必须做好原有建筑、设备等成品的保护工作，并同时做好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管理工作，确保整个施工过程安全可控。合同期内，采购人交由成交供应商施工的工程，一切安全生产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与采购人无关。

5.弱电、监控等部分改造由采购人确定的年度弱电、监控等维保单位施工，成交供应商应积极做好配合。

6.成交供应商按磋商文件和本项目合同约定，承接具体项目时，可不再签订具体项目施工合同，以采购人管理部门印发的《施工任务通知单》、本项目合同、决算审定材料等作为结算依据。

7.成交供应商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具体如下所示：

（1)未按响应文件承诺派驻项目人员的；

（2）项目发生安全事故的；

（3）恶意破坏采购人公物骗取施工任务的；

（4）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不良影响的。

8.成交供应商存在以下任一情形的，第一次发生将被予以警告，第二次发生将被扣罚5万元，第三次发生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约，如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成交供应商须进行赔偿并承担相应责任，具体如下所示：

（1）不承接采购人委派的工程任务（采购人批准的除外）；

（2）除采购人原因外，未按施工任务工程量清单或派工单等约定开工的；

（3）未按施工合同规定的工期完成施工任务的；

（4）承接的工程任务项目验收不合格的；

（5）保修未按规定及时服务的。

（6）施工中出现两次以上返工的；

（7）施工中发生安全事故（如造成燃气管道破裂导致燃气泄漏、挖断电缆电线等）的；

（8）施工现场未设置防护栏杆，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未配戴安全帽，登高作业未系安全带，施工扰民导致居民投诉。
